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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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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015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债券

"

）将于

2012

年

5

月

4

日支付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012

年

5

月

3

日期间的利息

4.90

元

(

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2

年

5

月

2

日，凡在

2012

年

5

月

2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

次利息款的权利 ；

2012

年

5

月

3

日（含）后买入本次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3

日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3

日

付息日：

2012

年

5

月

4

日

一、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

、发行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

、发行总额：

40

亿元人民币

4

、债券期限：

5

年（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4.9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6

、债券简称：

11

冀能债

7

、债券代码：

112028

8

、计息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016

年

5

月

3

日止

9

、债券起息日：

2011

年

5

月

4

日

10

、债券付息日：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5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债券信用级别：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12

、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次债券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及适用税率说明

1

、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4.90%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

"11

冀

能债

"

派发利息为

49.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39.20

元；扣税后非居民

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4.10

元）。

2

、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次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

责代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3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3

日

3

、付息日：

2012

年

5

月

4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5

月

3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

公告最前面的

"

特别提示

"

）。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次债券本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次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社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温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４０

，

０８０

，

１０６

，

３９２．７７ ３８

，

０５３

，

１８７

，

４２２．８１ ５．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５

，

２７３

，

３１８

，

０４４．１２ １４

，

２７３

，

４２８

，

０８６．４０ ７．０１

总股本（股）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００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６０３６ ６．１７１３ ７．０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８

，

４６１

，

２１９

，

０４５．６５ １０

，

１５３

，

１７７

，

８４３．５７ －１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０６

，

２０６

，

２９０．３６ ８３４

，

４５６

，

４０９．７６ －３．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２５

，

２１３

，

７５８．７９ －４２０

，

１３７

，

３３６．２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３１３６ －０．１８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４８６ ０．３６０８ －３．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４８６ ０．３６０８ －３．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４９ ６．８１ －１．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５．４２ ６．６７ －１．２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６９

，

９２９．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７

，

６７１

，

１１７．７２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２

，

８５１．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３３２

，

０１０．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７１

，

１８４．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６１２

，

７３８．９７

合计

１０

，

８８８

，

１０４．８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２

，

６１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３

，

１３４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

，

２６５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３

，

５８４

，

２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３

，

３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

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６８０

，

３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５

，

００２

，

９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９６６

，

９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８２３

，

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６０６

，

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８

，

０４２

，

３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为

４２４

，

７４８．４５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７５．０２％

，主要是由于本期商品煤销量增加和煤炭下游企业影

响，回款周期延长，导致相同账期条件下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

、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１０

，

２６３．３３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６２．１７％

，主要是由于代垫运费余额减少所致。

３

、存货本期金额

１７０

，

４８９．５５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４２．４１％

，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后，一季度产销量也同比例增长，正常存

货也同比例增长。

４

、应付票据本期金额为

２６

，

６８１．６０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０３．１４％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金牛天铁煤焦化有限公司

对外支付款项采用票据结算量增加所致。

５

、应交税费本期金额为

３０

，

６１３．３９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６１．０８％

，主要是由于本期缴纳的税费增加所致。

６

、应付利息本期金额为

１７

，

８８３．６８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７．９２％

，主要是由于发行

４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期末预提利息所

致。

７

、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为

１９３

，

８０６．８４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０．４２％

，主要是由于本期尚未支付关联方综合服务费所致。

８

、专项储备本期金额为

７４

，

２００．９６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３５．３２％

，主要是由于原煤产量增加导致本期专项储备计提增加

所致。

９

、财务费用本期金额

１８

，

８４３．３７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９６．４０％

，主要是由于

４０

亿公司债券计提的利息导致相应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

１７

，

２４４．４１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１０１．４５％

，主要是由于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增

加所致。

１１

、投资收益本期金额

１０２．８８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由于本期确认了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１２

、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２

，

１７８．９１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３３．０８％

，主要是由于本期确认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１３

、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

５８１．７１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５１．５６％

，主要由于公司之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年

同期采购原料不足停工损失所致。

１４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

４

，

９８９．６７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４

，

０２４．１４％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

幅增加所致。

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

２２

，

５２１．３８

万元，较上期增加

６４

，

５３５．１１

万元，主要是由于上期客户票据

结算量较大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

－７９

，

４５３．９３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２５

，

４４９．４１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期购置固

定资产较上期增加所致。

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

４４

，

６０８．７３

万元，较上期减少

１０１

，

８６７．６２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借

款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金牛化工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公司将

持有的旭阳化工

５０％

的股权托管给金牛化工。根据协议约定，金牛化工将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行使除重大资产处置（单笔

处置金额达到净资产

１０％

以上）、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利润分配、增减资本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托

管期内，公司将支付金牛化工托管费，托管费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费用每年

５０

万元； 二是，托管期内旭阳化工每

年净利润在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基础上增长额归属于公司部分的

３０％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金牛化工签署了《

２０１２

年度原材料采购协议》，根据协议约

定，依据同行业公允的市场价格标准，公司根据金牛化工的定单向其提供煤炭与原材料，如市场价格有所变动，则作相应

的调整； 金牛化工应及时向公司支付采购价款；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金牛化

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签署有效期为一年的《原材料采购协议》提前终止；公司与金牛化工以前年度因采购原材料尚未结清

的采购价款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不再收取资金占用费（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

４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２７

号），本次债券的发行获得了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本次发行的

４０

亿元公司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５

年（附

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４．９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冀能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２８

”（具体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３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４

日、

５

月

７

日和

６

月

１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公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冀中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为了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源整合进程，进一步做强做大煤炭主业，提升公司煤炭产业规模和盈利

能力，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冀中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增资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

后，内蒙古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３５

，

９２７．１８

万元增加至

２２０

，

９２７．１８

万元（具体数额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截止

报告期末，内蒙古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重大资

产重组

时所作

承诺

冀中能

源集团

冀中能

源

峰峰集

团

邯矿集

团

张矿集

团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对暂由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或其下属企业继续经营管理的与煤

炭生产相关的资产，待相关矿井建设完成，具备生产能力和经营资质，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公

司认为适当的时候，由公司选择采取收购、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将该项竞争业务中的资产或业务纳入公司或由公

司经营管理。

２

）就在本次重组中以委托经营方式交公司经营管理的煤炭生产业务及资产，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

团将根据如下不同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避免同业竞争：

Ａ

、如相关矿井资源枯竭或《采矿许可证》到期且不能续展的，

交易对方将就该矿井终止与冀中能源之间的委托经营，并依照相关程序关闭该矿井；

Ｂ

、如在委托经营期间，相关矿井探

明的储量、生产能力增加，可开采年限延长，经公司同意，交易对方将该矿井经营性资产转让给公司；

Ｃ

、经公司同意并放

弃购买权，交易对方可以将相关委托经营的矿井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但交易对方转让给第三方的条件不得优

于转让给公司的条件。

３

）就峰峰集团、邯矿集团现拥有的煤田探矿权，交易对方承诺在煤田探明储量、取得了《采矿许可

证》、煤矿矿山建设完成、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产生稳定利润或公司要求时，将按照市场价格优先转让给冀中能

源，如公司明确表示放弃该采矿权，则交易对方应当以不低于转让给公司的价格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不得自行

开采。《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承诺每月定期向公司通报上述暂由交易对方继续经营管理的

煤炭业务及资产的情况，一旦该等煤矿和矿山企业具备了煤炭开采的正常生产经营条件，建立了稳定的盈利模式，能够

产生稳定利润或公司认为适当的时候，由公司选择采取收购、委托经营或其他合法方式将该项竞争业务中的资产或业

务纳入公司或由公司经营管理。

２

）承诺除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发生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事件外，该协议对交

易对方及公司持续有效，交易对方不以其他任何理由，主张委托经营终止，或拒绝履行该协议。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出现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的应当终止委托经营的情形时，交易对方及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向公司提供委托经营终止

情形出现的证明文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等，在公司核查后，双方签署书面文件终止对该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

委托经营终止，交易对方及相关委托经营企业应当与公司核算并结清欠付的委托经营费用，返还公司在委托经营期间

提供给委托经营企业使用的资金或资产。委托经营终止后，除交易对方与公司就采取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关

闭、停产、转让给冀中能源或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解决同业竞争的，委托经营企业均不得再从事煤炭开采及经

营业务，如有违反，交易对方承诺将继续按照《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向公司支付该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管理费，该企

业在终止委托经营后私自经营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委托经营终止后，公司可以向终止委托经营的企业派驻工作人

员处理委托经营终止后的后续事宜，并对该企业终止委托经营后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交易对方承诺对公司的监

督无条件的予以配合。如交易对方或公司发现委托经营终止的情形消除，经公司同意后，交易对方将无条件恢复对该等

委托经营企业的委托经营。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拟转让委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均需在审议该等资产或股权转

让的董事会、股东会召开前，取得公司的书面同意，否则交易对方及其下属企业不得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审议上述委托

经营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事宜，亦不得与相关第三方签署或达成委托经营企业资产或股权转让的任何协议、合同或其

他文件。在同等条件下，公司对委托经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３

）承诺在交易对方拓展业务时，就可能存

在竞争的情形均应在投资协议签署前或投资决定作出前书面征询公司意见，公司在核查后，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交易

对方将在合理期限内，将该项目移交或转让给公司。项目投资转让或移交所需办理的相关事宜由交易对方负责。如经核

查，公司认为上述投资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或符合《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规定的可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

目，交易对方在取得公司出具的书面同意后，可以继续投资。就经公司同意，由交易对方先行投资的项目，交易对方应定

期向公司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同时接受冀中能源的监督。一旦公司认为该等项目具备了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交易对方

将在收到公司书面收购通知后，立即与公司就该收购事项进行协商。在双方就收购达成一致意见前，该等项目可视情况

交由公司经营管理。

４

） 承诺如交易对方及其下属其他企业存在违反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进一步承诺函》的相关义务及承诺，则交易对方将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并

对其下属企业违反约定和承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２

《关于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

地位及影响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

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４

）就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公司履行

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

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３

、关于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均承

诺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对于办理代保管的股份，自《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算锁定期。（

２

）冀中能源集团承诺

３

年内不转让拥有的冀中能源权益的股份。

４

、冀中能源承诺：本公司将尽快办理采矿权

资产的变更过户手续。

５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承诺冀中能源与本次交易对方约定标的

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净利润应在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确认的净利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２０％

， 如标的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额未达到上述标准，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６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各方承诺保持冀中能源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７

、关

于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承诺：各方承诺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保障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保障和鼓励公司监事、独立董事以及中小投资者对公司

经营管理依法进行监督。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及监管部门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时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

修订和完善，以确保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持续完整规范，避免因控股股东一股独大造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损害的情形。

承诺各方遵守了各项承诺。

其他承

诺（含

追加承

诺）

冀中集

团

１

、关于转让股权的承诺：冀中集团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标的股权，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形；山西冀中下属煤矿完成技改工程竣工验收后，冀中能源有权择机要求冀中集团将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剩余持有的

２０％

山西冀中股权转让给冀中能源，并按现行规定完成该交易，冀中集团予以配合。

２

、关于盈利补偿的承诺：山西冀中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５

，

５３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两个会计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３８

，

６７２．４５

万元人民币。如本次收购完成后，山西冀中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扩大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的合计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数，则由冀中集团按照拟转让的

８０％

股权比例在相关

专项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冀中能源全额补偿该等差额。

３

、关于煤矿矿业权评估基础的承诺：（

１

）冀中集团承诺督促山西金晖公司下属的万峰煤矿、荣泰煤业、瑞隆煤业、凯

川煤业、隆泰煤业等五个技改在建煤矿及时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就相关资源储量进行评审、备案，上述五个煤矿保有储

量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后，如果备案后的保有储量低于本次收购时评估所选用的保有储量，将由冀中集团以现金

方式向冀中能源补偿赔付，冀中集团赔付额的计算公式如下：补偿赔付额

＝

【（单个煤矿的矿权评估值

＋

尚未缴纳的资源

价款）

／

保有储量】

×

（评估选用的保有储量

－

备案后的保有储量）

×５１％×８０％

。（

２

）如上述五个煤矿在换发长期采矿许可证过

程中实际缴纳的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登记费超过按现行规定应缴纳的数额，超出部分由冀中集团承担。即，上述五个

煤矿若换发

２０

年有效期的采矿许可证，上述两项费用按现行规定合计约

７８．８５

万元，由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公司承担，若

因采矿权证换发影响生产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换发采矿权证费用合计超出

７８．８５

万元的部分，冀中集团承诺承担。

４

、关于转移或解除对外担保的承诺：（

１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对外担保风险，对于山西冀中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金

额

４１６

，

２３２

万元，冀中集团保证将其持有的冀中能源

１６３

，

５４８

，

９１９

股（以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当日交易均价

２５．４５

元

／

股计算）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锁定期限至该等对外担保全部解除日为止。（

２

）为了保证冀中能

源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合法合规运营且其利益不受损失，冀中集团保证全力督促李生贵（现通过山西金晖能源有限公司

持有山西金晖公司

４９％

股权，山西金晖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外转移或解除山西金晖公司为山西汾

西正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并督促李生贵履行其承诺的其他对外担保转移或解除义务，如其逾期未完成该

等手续，由冀中集团承担对外担保转移或解除手续，保证不使冀中能源遭受任何追索、风险或损失，否则，因前述对外担

保事宜给冀中能源、山西冀中、山西金晖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带来任何损失，冀中集团应首先以所持山西冀中剩余的

２０％

股权补偿（以评估后价值作为定价依据），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作出全额补偿，补偿完成后，冀中集团可向李生贵进行追

索。

５

、关于完善用地手续的承诺：就山西冀中下属子公司占用的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尚未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的

４

宗用地，冀中集团承诺督促山西冀中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取得该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 就山西冀中下属子公司占用的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预审手续的

３

宗土地，冀中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督

促上述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就山西冀中下属子公司已与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有偿占地协议的

４３

宗用地，

冀中集团承诺积极督促山西冀中与省、市、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积极磋商上述公司经营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指

标事宜，保证上述公司用地不受影响，并协助上述公司完善土地权属，且最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如上述公司在获

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前因违法违规占用集体土地而受到任何处罚、损失，以及因上述土地使用问题影响生产所造成的

损失，由冀中集团以现金方式承担全额赔偿或补偿责任。

１

、山西冀中下属各煤矿的

技改工程尚未竣工。

２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收购山

西冀中

８０％

股权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计报

告》（【

２０１２

】中磊【专审

Ｃ

】字第

０１４２

号），

２０１１

年度山西冀中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

１０

，

８０５．９７

万元， 不低于

－１５

，

５３４．２０

万元的承诺。

３

、纳入评估的该五项采矿

权完成了在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的资源储量备案， 保有储量总

额为

３５

，

６８１

万吨， 超过了收购

评估时所选用的保有储量。长

期采矿权证尚未换发。

４

、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李

生贵未在承诺期限内转移或解

除山西金晖公司为山西汾西正

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６１

，

１５２

万元担保， 山西冀中

８０％

股权尚未过户。 冀中集团

已委派专人督办；目前，担保对

应债权尚未到期、 担保未形成

损失； 冀中集团将在山西冀中

８０％

股权收购完毕且该等股份

过户登记至股份公司名下后按

承诺办理股份锁定手续。

５

、山西方山金晖凯川煤业

有限公司已取得位于方山县大

武镇下庄村宗地的 《国有土地

使用证》， 其余正在积极办理

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和书面问询，有电话沟通，公司均已据实答复。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胡守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勇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英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１

，

５１２

，

４４７

，

７７２．７８ １

，

５１８

，

０６１

，

７６２．３０ －０．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９９９

，

２２１

，

１７０．８９ ９９６

，

１１６

，

０４０．００ ０．３１％

总股本（股）

４４５

，

１６３

，

５８８．００ ４４５

，

１６３

，

５８８．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２４ ２．２４ ０．０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２２

，

５１９

，

０３１．３３ ４０４

，

５１１

，

６８７．３２ ７８．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１０５

，

１３０．９０ ２

，

３１６

，

２５１．８４ ３４．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２

，

７５４

，

２０６．３２ －７５

，

４１９

，

３４４．４４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０ －０．３４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５

，

５２８．５６

合计

８５

，

５２８．５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７

，

８６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６

，

７９０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黄少彬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树容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７８

，

０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８５ ２

，

９６３

，

０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紫石超越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６６１

，

８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周翠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吕铁磊

１

，

６００

，

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汇富

２

号理成

１

，

５５３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６３

，

４４９

，

５００．００ ３３

，

６５５

，

６０２．７６ ８８．５３％

本年企业较多采用票据形式结算货款。

预付账款

１６７

，

９６１

，

４６９．０１ １１１

，

７３２

，

２００．１５ ５０．３３％

由于改变购买原材料结算方式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１２３

，

０２３．８０ ２７

，

４６６．０６ ７６２９．６３％

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２１７

，

８８２

，

１９０．５０ １６０

，

７６０

，

６０８．０１ ３５．５３％

本年企业较多采用票据形式支付货款。

预收账款

８

，

７４４

，

９５７．４８ ３０

，

７４０

，

５２１．９３ －７１．５５％

本年改变销售结算方式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２０

，

５２０．９２ ７

，

７９６

，

４７８．７１ －９４．６１％

报告期内发放了

２０１１

年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５

，

７５９

，

１２５．３６ １

，

６１２

，

７１６．９１ ２５７．１１％

本年销售收入和利润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５

，

６１３

，

０８１．９９ ２

，

８８１

，

４５５．８２ ９４．８０％

重分类了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２６２

，

８８２．６７ ３

，

３６２

，

８８２．６７ －６２．４５％

重分类了其他非流动负债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７２２

，

５１９

，

０３１．３３ ４０４

，

５１１

，

６８７．３２ ７８．６２％

因公司通过深化“双轨制”运行模式，落

实精准营销，拓展销售渠道，多途径拓展

业务，使销售业务增长。

营业成本

６８９

，

３５１

，

７８９．４８ ３６３

，

６５６

，

５３７．１７ ８９．５６％

主要是公司销售增加导致成本相应上

升。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４６

，

７９６．４７ ８４６

，

５６６．９１ －７０．８５％

主要是公司销售毛利率降低所致。

营业费用

１３

，

７６３

，

１７２．２６ ２０

，

９０２

，

５６２．８５ －３４．１６％

主要公司实施“降成本、削费用”措施所

致。

财务费用

－４１８

，

１９６．２５ ８２９

，

０８６．３４ －１５０．４４％

募集资金增加银行存款， 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４

，

１５０

，

７４９．９４ ３

，

０８６

，

８００．７０ ３４．４７％

本年销量收入较去年大幅上升所致。

利润总额

４

，

２３６

，

２７８．５０ ３

，

２１０

，

８６９．９１ ３１．９４％

主要是公司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

，

０３５

，

６２５．５４ ７６９

，

４４８．７９ ３４．５９％

本年利润总额上升所致。

净利润

３

，

２００

，

６５２．９６ ２

，

４４１

，

４２１．１２ ３１．１０％

本年利润总额上升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３

，

１０５

，

１３０．９０ ２

，

３１６

，

２５１．８４ ３４．０６％

本年利润总额上升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５６６

，

０５４

，

８９４．８５ ３２０

，

７５８

，

７４７．１６ ７６．４７％

本年销量收入较去年大幅上升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３６５

，

０１４．７８ ２

，

１４６

，

７２８．０１ １０３．３３％

租金及材料销售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５６６

，

０１９

，

４０８．５１ ３３４

，

９４２

，

０１４．１２ ６８．９９％

因公司销售增长导致购买原材料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

，

０２６

，

５５１．４６ １２

，

４６３

，

４９０．８４ －６７．６９％

减少支付税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无处置固定资产。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３０

，

４１６

，

０９９．４７ １３

，

３７６

，

９９５．５３ １２７．３８％

南沙基地建设购建固定资产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０．００ ５０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去年同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而

报告期内没有募集资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

，

５７６

，

４３８．１０ ３

，

４９４

，

９３４．９５ ７７４．８８％

增加保证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广州轻

工工贸集

团有限公

司；

２．

高

层管理人

员和中层

管理人

员。

１．

非流通股股东主要承诺事项： 非流通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非流通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除按照法定的禁售期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不交易外，额外承诺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非流通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承诺：在前述禁售期满后两

年（二十四个月）内，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价格将不低于

４．４１

元

／

股 （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如有违反承诺

的卖出交易，轻工工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非流通

股股东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报告期内，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非流通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追加承诺，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广州浪奇（

０００５２３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４９

股，在原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可上市交易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基础上自愿继续锁定两年。自锁

定期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后两年（二十四个月）内，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所持股份价格将不低于

４．４１

元

／

股（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至出售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

行除权处理）；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轻工工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

户归全体股东所有。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

，

３９５

，

０３９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报

告期末，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股票价格因除息处理，由

股权分置改革时的

４．４１

元

／

股调整为目前的

２．１９

元

／

股。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公司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

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如果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

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

通过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拟出售的数

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减持原因等。并承诺在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期

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不超过

１％

。

２．

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承诺事项：公

司全体高层管理人员承诺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起，连续十二个月每月以

月薪总额的

１５％

增持公司流通股份，全体中层管理人员承诺从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日起，连续十二个月每月以月薪总额的

１０％

增持公司流通股份，上述人

员在任职期限内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其中高层管理人员所持股份还应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１．

报告期内，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严格遵

守 上 述 承

诺。

２．

报告期

内， 公司全

体高层管理

人员共计持

有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承

诺增持的股

份

３７４００

股，

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持有

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承诺

增持的股份

共

４５８００

股。

公司高 、中

层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股

份没有发生

变化。 公司

高、 中层管

理人员合计

持有公司股

份 数 为

８３２００

股。公

司全体中 、

高层管理人

员严格遵守

上述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

追加承诺）

公司全体

高管人

员、党委

副书记叶

灿光先生

增持股票

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末，公司全体高管人员、党委副书记叶灿光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期间通过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共计

４６８００

股，并承诺在任期内不得减持

上述股份。

２０１１

年末，经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后，上述人员

持股增加至

９３６００

股。

报告期内，

公司所有高

管人员持有

的上述股份

都遵守承

诺，在任期

内持有。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

２

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人、

上海紫石投资有限公司

１

人、万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１

人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公司投资

项目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所

２

人、南方

基金公司研究部基金助理

１

人、东方

港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人、深圳金

中和投资公司基金经理助理

１

人、工

银瑞信

２

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所

１

人、上海汇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研究员

１

人、上海重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

１

人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公司投资

项目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１

、研究员

１

人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公司投资

项目的进展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包括利息收入）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３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２６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为每股

１４．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６

，

２７０．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０

，

６４５．５３

万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

出具的（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予以审验确认。

根据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署的《补充主承销协议》，国信证券同意从已收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费中减收

５００

万元。据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相应变更为

７１

，

１４５．５３

万元；发行费用相

应变更为

５

，

１２４．４７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相应变更

４５

，

１３８．８７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财政部关于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有关规定，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共计

７４０．３１

万元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据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净额相应变更为

７１

，

８８５．８４

万元；发行费用相应变更为

４

，

３８４．１６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相应变更

４５

，

８７９．１８

万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该笔款项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并与各存管银行、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１

、根据《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计划

投资“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该项目拟投资总额

２６

，

００６．６６

万元，由公司实施。

２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建设

＜

山东

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

＞

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３０

，

６１８．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建设“山东

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后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总投资金额的议案》，公司将该

项目总投资额由原来的

３０

，

６１８．００

万元下调到

２５

，

７５１．６２

万元。该项目由公司实施。

３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唐山兴

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用

１４

，

８６６．３８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

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议案》，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公告的《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

告》，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总投资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前次超募资金

１４

，

８６６．３８

万元，使用拟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剩余部分公司自筹解决。

４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还款总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三、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及产生的原因

１

、关于“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的节余情况

“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６

，

００６．６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该项目

已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金为

１．１３

万元，占其承诺投资金额不到

０．１％

。

２

、关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的节余情况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计划投资

２５

，

７５１．６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该项

目已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金

１２３．４７

万元，占其承诺投资金额

０．４８％

。

３

、关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的节余情况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拟投资总额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部分项目实施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

，

８６６．３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使用前次超募资金投资部分已实施完毕，节余募集资金为

１３６．２６

万元，占其承诺投资金额

０．９２％

。

４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共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与承诺投资差额

共计

２６０．８６

万元，尚节余超额募集资金

１２６１．１２

万元，募集资金历年利息收入（减去金融手续费支出）

６１９．９９

万元。占兴民钢

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２．９８％

。

５

、节余募集资金产生的原因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产生的原因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项目的管理科学、严谨，在有效控制项目实施风险的同时，降

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和预备费用；在采购生产设备时，为严格控制设备采购成本，除关键设备自国外进口外，在满足质量和

设计产能的情况下，辅助设备以采购国产设备为主，节约了项目投资资金；充分结合原有的设备配置，以及自身的技术优

势和经验，并充分考虑整体的产能匹配度，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对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优化，节约了项目投资；严

格控制项目的各项支出，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和“山东兴民钢

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使

用超募募集资金部分亦实施完毕。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及利

息共计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不超过

１０％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

资金。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此次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

７１

，

８８５．８４

万元的

２．９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国信证券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经核查认为：兴民钢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

目”、“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和“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已全部实施完毕，本次兴民钢圈拟使用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

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兴民钢

圈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实际运营的需要。 基于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郭永青、李健同意山东兴民钢圈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维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符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共计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和《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９

号文核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９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７２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６

，

３０９

，

７６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

２０１２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全部

投入如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总投资额

（万元）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额（万元）

１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合 计

１４０

，

０７６．００ １００

，

０７６．００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

决。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实施。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使用部分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完成的投资情况以及投资进度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实际已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

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合计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情况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

２０１２

）汇所综字第

６－０２４

号

《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发展计划和实际生产需要，为提升经营业绩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１６４

万元。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公司随着募投（超募）项目的陆续投产，需要适当加大存货

－

原材料的储备，因此导致流动

资金需求加大。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在未来六个月内，公司根据投资计划预计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额约为

１．３

亿元，而公司本次非公开募集用于

该项目的资金为

３

亿元， 因此公司保证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

６

个月内不会影响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

四、相关审核程序和意见

１

、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和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

、监事会决议情况

（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３

、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郭永青、李健经核查后认为：兴民钢圈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兴民

钢圈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４

、独立董事意见

（

１

）关于对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本次置换预先投入数额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鉴证审核，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２

）关于对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５

、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针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２

）

汇所综字第

６－０２４

号《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

告》，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９

人，参加现场会议

６

人，参加通讯表决

３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国信证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表达了同意的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国信证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表达了同意的意见，会计师事务所也出具了鉴证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国信证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表达了同意的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公司拟增加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账号：

１６０６０２１４２９０２４９０９８８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不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尽快与该银行、

国信证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召集人吕守民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

２

，

１４１．９７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８５

，

１７７

，

７３９．６６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高赫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荫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亚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２

，

２５１

，

３８３

，

７２２．８５ ２

，

０９４

，

７４８

，

００３．６３ ７．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２１７

，

５８７

，

４４０．２６ １

，

２４５

，

９９９

，

５２５．９２ －２．２８％

总股本（股）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７９ ５．９２ －２．２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３９

，

８８８

，

４３８．５４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５０２．４７ －８．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４

，

１８７

，

９１４．３４ ２７

，

８６９

，

３８８．３６ －１３．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９３

，

９１７．６６ －６７

，

５７７

，

４６５．５９ １００．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 －０．３２ １０３．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５．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５．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５％ ２．３９％ －０．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９０％ ２．３７％ －０．４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１

，

１２６．９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６７４

，

８７７．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４

，

９０８．１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５

，

２２８．１５

合计

６７５

，

６８４．４６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３

，

９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李元建

５

，

８３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殿强

５

，

５２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吕荣广

３

，

９４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齐秀兰

１

，

４６９

，

０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李程成

１

，

４６３

，

６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周道国

１

，

４３４

，

０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张映琴

１

，

０８２

，

８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陈学利

９４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炳光

８４３

，

１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彤华

８１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其他应收款一季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４０．７２％

主要系备用金增加所致。

２．

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６２．０５％

主要系本期以信用证方式结算较多且大多尚未到期所致。

３．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８２３．３８％

主要系上期公司借款较少，利息费用基数相对较低所致。

４．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８．５２％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

４９．３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０．７３％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较多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王志成等

５１

位

自然人股东

王志成、 梁美玲 、王

艳、姜开学、邹志强、

崔积旺、崔积和、姜开

云、王翠英、高赫男、

梁群升和王强承诺其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的兴民钢圈股

份， 也不由兴民钢圈

回购其所持有的股

份； 其他股东均承诺

其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兴民钢圈股

份；另外，公司高管和

监事均承诺限售期届

满后， 其所持公司股

份在任职期间内每年

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

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在离职半年内

不转让。

正常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为：

－２０．００％ ～～ １０．００％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为

－

２０％

—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８

，

４０５

，

４６８．１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目前汽车市场增速放缓，公司对原有老旧设备全面实施技术升级改造，受产能限制公司业

绩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赫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7

201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定

００１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